
湛江市生态坏境局
湛环罚字〔2024〕6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湛江鸿扬建材有限公司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440811MA54AL001〖

法定代表人:黄海文

住所: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田头村一队6号之一

ˉ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根据麻章区无资质生产经营商品混凝土搅拌站整治工作的

要求’ 2024年5月28日’我局麻章分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位于

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田头村一队6号之一的商品混凝土

制造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混凝土项目）进行现场执法检查’并对

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（厂长）黄海文进行调查询问。现场检查时’

你公司的混凝土项目不生产’该项目现建有一条商品混凝土制造

生产线’主要生产商品混凝土’主要生产设备有1台搅拌机、 4

个原料铁制储罐、 2个减水剂塑料储罐、 1台皮带输送机、 1台

铲车’生产工艺流程为“原材料（机制砂、石仔、粉煤灰、矿粉、

水泥、减水剂）＿混合＿搅拌＿产品商品混凝土”’污染物主要是生

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、噪声。废气主要是原材料装卸过程中产生

的粉尘和混合、搅拌工序产生的粉尘’物料堆场配套建有水喷淋

除尘设施’混合、搅拌工序配套建有布袋除尘器收集处理废气;

噪声主要是机械噪声·根据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麻章供电

」



局湖光供电所提供的你公司的电费清单和你公司提供的2024年

5月份购买原材料（机制砂、石仔、水泥、减水剂）相关单据和

我局执法人员的调查笔录显示’在2021年8月至2024年4月期

间’你公司有稳定的用电记录和电费缴费记录’且你公司及法定

代表人黄海文自认上述期问鸿扬公司的生产用电由广东电网有

限责任公司湛江麻章供电局提供’并在笔录自认该混凝土项目从

2024年6月6日开始停产.经查’你公司的混凝土项目属于《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“二十七、非

金属矿物制品业30’’中“55石膏、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302’’

的“商品混凝土,’项目类别’建设前依法应当编制并报批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’但截至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’你公司混凝土项

目仍未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’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

施也未经环保竣工验收即于2021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。

以上事实’有如下证据证明:

1。你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居民

身份证复印件,证明你公司的名称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;

2.我局麻章分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5月28日制作的《湛江

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调查

询问笔录》、现场照片及视频录像,2024年6月19日制作的《湛

江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调

查询问笔录》、现场照片及视频录像’ 202q年8月8日的《湛江

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及视频录像’你公司于2024年5

月28日提交的2024年5月份购买原材料（机制砂、石仔、水泥、

减水剂）的单据复印件’我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6月4日向广

｜

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麻章供电局调取的你公司2021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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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
以来至今的电费清单’证明我局对你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的调查

情况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等情况;

3.你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提供的《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

书》’证明你公司的送达地址、联系方式等情况;

4.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3份’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的身份

和资格。

你公司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第二十五条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

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’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。’’和《建

设项曰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一款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’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

验收合格’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;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’

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’’的规定°

2024年6月5日’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公司送达《责令改正

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》 ［湛（麻）环限改字〔2024〕↓号］’责令

你公司60日内依法报批混凝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’需要配

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合格’该项目不得投入使用。

2024年6月13日’你公司向我局提交《湛江鸿扬建材有限

公司整改报告》’我局执法人员于6月19日对你公司的整改情况

进行复查°经查’你公司已停止生产’并切断了生产设备搅拌机

配套建设的供电电源和供水水管。

2024年7月5日’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公司送达《行政处罚

听证告知书》（湛环罚听告字〔2024〕8号）’告知你公司违法事

实、裁量标准、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告知你公司依

法享有提出陈述｀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°在法定期限内’你公
｜

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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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

司既未提出听证申请,也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.

以上事实’有如下证据证明:

1.我局于2024年6月q日作出的《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

决定书》［湛（麻）环限改字〔2024〕4号］和6月5日的送达回

证’证明我局在实施行政处罚时’依法责令你公司改正环境违法

行为的事实;

2.你公司于2023年6月13日提交的《湛江鸿扬建材有限公

司整改报告》’我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6月19日制作的《堪江

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调查

询问笔录》及现场照片’证明我局对你公司改正环境违法行为进

行复查’以及你公司整改情况的事实;

3.我局于2024年7月4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

（湛环罚听告字〔2024〕8号）和7月5日的送达回证’证明我

局在实施行政处罚前’依法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｀处罚依据、裁

量标准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明确告知你公司依法享有提出陈

述、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的事实。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种类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六条“违法行为

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’不再给予行政处罚;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

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’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·法律另有

规定的除外。前款规定的期限’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;违

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’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.’’的规

定’因你公司混凝土项目未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即擅自开

工建设的环境违法行为终了至被发现之时已超过二年’我局决定

对你公司“未批先建’’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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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
依据《建设项曰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“违

反本条例规定’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

或者验收不合格’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’或者在环境保

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’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

令限期改正’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;逾期不改正

的’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;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责任人员’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重

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’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’或者报经

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’责令关闭。’’、 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

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》§1.8的裁量标准［ “对单位裁

量起点为限期内改正’’裁量权重20％、 “项目环评文件类别为报

告表类’’裁量权重0‖、 ‘‘产排污情况为排放除有毒有害污染物以

外的其他污染物,’裁量权重5％｀ “环境保护设施情况为已建成但

未经验收’’裁量权重0‖、 “建设项目地点为一般区域’’裁量权重

0％、 “违法行为持续时问为12个月以上’’裁量权重11％、 “近二

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（含本次）为1次’’裁量权重0％’ ‘‘配合执

法调查情况为配合调查’’裁量权重0‖’罚款金额＝（20％＋5％＋11％）

×100万元＝36万元］的规定’我局决定对你公司混凝土项目需要

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即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环境违

法行为’处罚款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（￥360’000.00）·

三＼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依据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’你公司

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’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·

逾期不缴纳罚款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

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’我局可按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％加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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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’ 力口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·

四｀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0日内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’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

接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’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

行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’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.

联系地址:

联系电话:

湛江市人民大道中32号

3385518、 3390811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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